
第 4 卷第 2 期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V o l. 4 N o. 2
2004 年 3 月 Journal of N o rthw est Sci2T ech U niversity of A gricu ltu re and Fo restry (Social Science Edit ion) M ar. 2004

推动农业科技制度创新的财税措施

α 张 永 忠

(甘肃政法学院 管理学院, 兰州　730070)

　　摘　要: 我国农业科技制度正面临着全面创新的新形势, 而农业科技制度的创新必须依靠国家强有力的财税

措施来推动。为此, 必须改革各类农业科研院所的财政关系, 大力培育农业科技企业, 推动农业科技机构创新; 立足

学科前沿、产业化和区域特色, 拨付必要的财政资金, 加强农业科技基础设施建设, 推动农业科技基地创新; 改革财

政经费的拨付方式, 引入竞争, 强化激励, 推动农业科技机制创新; 加大财政投入和税收优惠力度, 充分发挥市场作

用, 多渠道筹集农科资金, 保证农业科技人才、资金和信息的最大供给, 推动农业科技资源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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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农业正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

的新阶段, 这一转变的实现必须依靠农业科技的不

断创新和进步, 要实现这一目标, 首先要求创新农业

科技创新制度, 而农业科技创新制度的创新又必须

依靠国家强有力的财税措施来推动。

一、改革财政关系 推动机构创新

目前, 我国农业科技对农业的贡献增长率和农

业科技成果转换率均不足 40% , 只有发达国家水平

一半, 农业科技总体水平比国际先进水平至少落后

15 年。[1 ]究其原因, 一方面, 我国以政府为主体的农

业科研使财政供养着全国几乎所有的农业科研院所

和农业科研人员, 但每年能用于农业科研的支出只

有 20 几个亿[2 ] , 其结果是人均经费过少, 只能用于

保持队伍稳定, 难以保证科研; 另一方面, 我国以政

府为主体的农业科研, 促成了一种从立项到鉴定评

价到推广应用都严重脱离农业生产实际需求, 为评

奖、为职称、为经费而科研的农业科研管理体制, 造

成大多数农业科技成果质量低, 实用性差, 形成农业

科研的大量无效供给。

要改变这种状况, 必须首先进行农业科技机构

的创新。我国农业科技机构的创新就是要建立以农

业科技企业为技术创新、投入和应用主体, 以进行农

业知识创新、传播和农业人才培养的农业高等院校

和其他教育培训机构为基础, 以进行基础性、公益类

农业科技研究的机构为支撑, 以进行农业科技传播

的中介机构为桥梁的创新体系。[3 ]为此, 国家财政要

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1. 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的

分工, 根据农业科研院所分类改革的要求, 改革不同

农业科研院所的财政关系。(1)以逐步减少财政拨款

和定期免税的方式, 将市场机制能发挥作用的一般

农业技术开发交付市场, 积极推进一般农业技术开

发机构向农业科技企业转变或进入农业企业。(2)以

逐步减少财政拨款和定期免税的方式, 将市场机制

能发挥作用的农业科技服务交付市场, 积极推进农

业科技服务机构向企业化管理的农业科技服务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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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转变。 (3)以退出众多竞争性领域的方式, 将有

限的财政资金集中投向市场失灵的基础性、公益类

农业科技研究和农业科技教育, 以提高对基础性、公

益类农业科研机构和农业高等院校的投入, 保证其

稳步发展。

2. 大力培育一批农业科技企业。(1)设立财政基

金, 为农业科技企业的技术进步直接资助; 进行财政

贴息或担保, 帮助农业科技企业解决融资困难。 (2)

在农业科技等行业率先推行增值税由“生产型”向

“消费型”转换, 允许这些行业扣除固定资产所含增

值税金, 允许科技企业按购入专利权和非专利技术

等费用的一定的比例计算进项税额予以抵扣, 以减

轻税负, 降低投资成本, 增强创新能力。(3)鼓励农业

科技人才持有本企业股票和转让其创造发明和科技

成果, 对其免征个人所得税, 以调动其积极性, 发挥

创造性, 这是保证创新的根本。 (4)允许农业科技企

业的R &D 费用、工资奖金在所得税前据实扣除, 允

许农业科技企业实行加速折旧, 以保证高投入、高风

险与高收益的平衡, 增强创新动力。

只有大批的农业科技企业真正发展成为农业技

术创新、投入和应用主体, 真正实现农业科技科研、

试验、推广、教育的自然结合, 才能使农业科技本身

在实践中不断提高水平, 带动农业生产的稳定增长,

促进农村社会的全面发展。

3. 针对不同的对象采用不同的支持方式, 促进

各类农业科研主体的协调发展。 (1) 对农业科技企

业, 除给予税收优惠, 促其自主科研外, 主要采用确

定特定项目, 支付研究与开发委托费, 委托农业科技

企业研究开发的方式给予支持。(2)对农业科技服务

中介机构, 以免税或征收轻税的方式促其自主发展。

(3)对国家保留的基础性、公益类农业科研机构以拨

付项目和基地经费的方式给予重点支持。

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推动基地创新

农业科技本身就是基础研究、应用攻关研究、高

新技术产业以及科技成果转化等不同层次和环节紧

密结合的体系, 而不同的机构运作目标只能定位于

农业科技的某一层次或环节, 各农业科技机构之间

必须既分工又协作, 同时还需要将各机构在全国范

围内合理布置, 使其整体成为一个层次分明、联接紧

密的金字塔。为此, 需要国家财政大力投入, 切实加

强农业科研基础设施建设, 为农业科技积极搭建创

新的舞台。

1. 根据农业学科前沿发展的需要, 在对农业科

研机构分类改革的基础上, 主要以农业高等院校为

依托, 本着“少而精”的原则, 重点投资建设 25～ 30

个国家级农业重点实验室, 作为农业知识创新基地。

2. 根据农业产业化的需要, 主要用运税收优惠,

重点扶持一批科技先导型农业企业。 (1) 投资建设

30～ 50 个国家农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 35～ 40 个

农业技术中试基地, 作为农业技术创新基地。 (2)在

办好现有的农业科技园区的基础上, 再投资新建 20

～ 30 个农业科技园区, 作为农业科技宣传、示范、推

广的基地。(3)以国家级农业科研主管机构和科研院

所为中心, 投资建立联结各农业高等院校、各省级农

业主管部门、科研院所、推广中心、质检站、各类基地

的综合性农业信息网, 以最大限度地放大各基地的

科技效应。

3. 拨付必要的财政资金, 根据经济区划、气候特

征、研究特色和优势, 在现有科研力量的基础上, 通

过促进联合协作, 重点加强 8～ 10 个区域性、专业性

农业科技研究中心, 作为区域农业科技创新基地。

三. 引入竞争 强化激励 推动

机制创新

　　高效的运行机制是农业科研机构有效地调动科

研人员积极性, 发挥其创造性, 提高科研经费使用效

益的保证。为此, 要引入竞争, 强化激励, 推动传统的

农业科技运行机制改革, 建立一个开放、流动、合作、

竞争的高效运行的新机制。

1. 改革经费拨款方式, 全面推行课题制。在农业

科技总经费不断增加的基础上, 改革事业费拨款方

式, 对不同类型的科技机构, 采取不同的资助方式,

全面推行课题制。课题立项和应用要坚持“从市场中

来、生产中来”的原则, 根据经济建设需要, 确定研究

课题优先序列。课题承担人的确定要坚持公开、公

正、公平的原则, 实行课题公开招标、择优委托。

2. 创造条件, 积极推行首席专家负责制。选择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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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定资历、在课题立项招投标中胜出的农科专家

担任首席专家, 由首席专家负责面向社会招聘研究

人员, 负责经费支配和自主开展研究与开发。这种开

放、流动、能上能下、能出能进的制度, 能够保证科研

经费使用的高效益, 保证科研成果的高起点和前沿

性、实用性以及管理强有力的约束性, 获得更多的社

会资助。显而易见, 国家财政必须承担这项改革的巨

额成本, 必须支付巨额的启动资金, 必须支付巨额的

农业科技人员分流安置资金。

3. 推进分配制度改革, 全面推行年薪制、重奖

制、多元分配制。鼓励农业科研机构实行按岗定酬、

按绩取酬的办法, 全面推行年薪制, 年薪数额和档次

由首席专家自主决定。对贡献突出的农业科技人员

实行重奖制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允许农业科技

人员以技术、资本等多种形式参加二次分配, 对农业

科技人员的所有农业科研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

4. 逐步推行政府收购成果的管理办法。科技成

果除按国家有关规定申报专利、奖励外, 对社会效益

显著、知识产权保护困难的农业科技成果, 逐步推行

政府收购的管理办法。鼓励企业和个人捐资奖励有

突出贡献的农业科技人员, 对其捐赠额准予所得税

前扣除。

四、保证人财信息的最大供给

推动资源创新

　　人才、资金和信息等资源是农业科技创新的基

础, 农业科技的资源创新就是最大限度地扩大人才、

资金和信息等资源的可使用量, 最大限度地提高其

利用效益。创新农业科技资源必须做好以下工作。

1. 抓紧分层培养高素质的农业科技人才。为尽

快改变农业科技人才数量不足, 质量不高, 流失分散

的严重现状, 要大力加强各级各类农业科技教育, 大

幅度提高广大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 培养各类初中

高级科技人才, 造就一批学科带头人、科技型企业

家、高级科技管理专家、技术专家和农民专业技术人

才, 为新的农业科技革命造就一支庞大的、高质量

的、极具创新能力的农业科技队伍。为保证这项艰巨

工程的顺利实施, 国家财政必须大力推进农业科技

教育的深入改革和快速发展。(1)加大对基础教育的

支付力度, 尤其是中央和省两级财政的转移支付力

度, 彻底切断农村教育与农民负担的直接关联, 真正

减轻农民负担, 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基础教育问题。

(2)继续实行税收优惠政策, 鼓励社会力量以各种方

式举办农业职业教育, 鼓励单位和个人捐资助学。

(3) 制定规划, 保证经费, 稳步推进农业成人教育和

继续教育。(4)在整合农业高校科教资源, 促其规模、

结构、质量和效益协调发展的基础上, 拨付财政资

金, 设立农业科教人才基金、农业生物技术创新人才

培养基金, 专门用于农业高科技人才的培养。

2. 充分发挥市场作用, 多渠道筹集农科资金。

(1)尽快改变现行以国家财政为单一投资主体, 农业

科研经费严重不足的状况, 充分发挥国家财政主渠

道的作用, 切实加大财政对农业科技的投入, 逐步将

政府对农业科技支出占 GD P 的比例提高到 1% (目

前仅为 0. 2% 左右, 远远低于发达国家 2% 的水平)

的基础上, 国家财政要充分发挥市场作用, 积极鼓

励、吸引企业、个人、金融机构、外资等各种社会力量

增加对农业科技的投入: 允许企业在所得税前按经

营收入 2% 的比例列支农业研发费用。(2)企业对农

业基础性和公益性研究的资助, 可按年应纳所得税

额 3% 的比例税前扣除; 鼓励企业和个人捐资成立

专门支持农业科技研发、推广、奖励科技人员的农科

基金会, 其捐助金额可在所得税前据实扣除。 (3)对

金融机构发放的一般农业科技贷款的收入和所得免

税, 对其发放的低于市场利息的农业科技贷款贴息,

对其发放的额度大、期限长、风险大的农业科技贷款

提供财政担保; 对企业、个人投资开发的农业研究成

果、专利, 或给予财政补贴, 或由政府收购; 拨付财政

资金, 设立农业科研奖励基金, 专门用于奖励非财政

资助的农业科学研究活动。

3. 对重要的农业科技成果进行抢救性知识产权

保护, 建立综合性农业信息网。为尽快改变我国农业

科技知识产权意识淡薄, 农业科技成果知识产权化

水平很低, 大量有技术开发价值的科技成果即将丧

失知识产权取得资格的严重状况[4 ] , 国家财政应拨

付资金, 对我国重要的农业科技成果进行抢救性知

识产权保护, 避免宝贵的农业科技资源造成重大损

失, 同时拿出一部分财政资金, 从国外购买一批我国

农业科研必需的关键技术, 或国外比较先进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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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权, 以加快我国农业科技的步伐。拨付财政资

金, 建立农业科技管理数据库, 建立综合性农业信息

网, 最大限度地扩大农业科技信息资源的可使用量,

提高其利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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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inanc ia l and Tax M easures to Propel the Agr icultura l

Sc i- tech System Innovation

ZHAN G Yong2zhong
(S chool of M anag em en t, Gansu P olitica l S cience and L aw Colleg e, L anz hou 730070, Ch ina)

Abstract: T he agricu ltu ra l sci2tech system in Ch ina is facing a new situat ion to innovate, and its inno2

vat ion shou ld depend on the financia l and tax system. T herefo re, it is necessary to keep the financia l and

tax m anagem en t in differen t agricu ltu ra l in st itu t ion s in p roper o rder, m ake great effo rt to develop agricu l2

tu ra l sci2tech en terp rises, p romo te the system innovat ion. O n the basis of advancem en t of d iscip lines, in2

du stria liza t ion and regional advan tages, p roper amoun t of f inancia l funds shou ld be allocated to enhance

the infrast ructu re con struct ion fo r agricu ltu ra l sci2tech developm en t; and the financia l a llocat ion pat tern s

shou ld be refo rm ed to in troduce compet it ion and encou ragem en t system ; it is a lso necessary to adop t favo r2

ab le taxat ion system and increase financia l investm en t, and try to m ake fu ll u se of the m arkets to accum u2

la te funds fo r agricu ltu ra l in st itu t ion s from differen t channels; and guaran tee the suff icien t supp ly of agri2

cu ltu ra l sci2tech ta len ts, funds and info rm at ion services, thu s to p ropel the resou rce innovat ion fo r agricu l2

tu ra l sci2tech developm en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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